
111學年度花蓮縣公私立學校一、四、七年級學生檢體採集注意事項   附件五 

一、檢體採集說明： 
 ※尿液檢查 

    1.採集當日中段尿液。 

    2.檢體量應採集10 cc。 

    3.檢體容器外必須標示清楚學童資訊(學校、班級、座號、姓名、身分證字號)。 

    4.檢體傳送時間應在採檢2小時內送檢完畢，過程應保持在2~8℃。 

5.女生生理期間勿收集檢體。 

    6.採集後之檢體未能立即送驗，應保存於2~8℃的環境，並請於當日中午12點前送達醫院。 

 ※尿液複檢 

    1.收到複檢通知後一星期內繳交。 

    2.採集方法同尿液檢查方式。 

    3.採集後之檢體未能立即送驗，應保存於2~8℃的環境，並請於當日中午12點前送達醫院。 

    4.檢體須清楚標示學童資訊(學校、班級、座號、姓名、身分證字號),並且於檢體上註明尿液複檢 

 ※蟯蟲檢查 

    1.須於當日早晨起床如廁前進行採集。 

    2.容器外必須標示清楚學童資訊(學校、班級、座號、姓名、身分證字號) 。 

    3.採集後之檢體未能立即送驗，請置放於陰涼處避免陽光曝曬，並請於當日中午12點前送達醫院。 

※請依各班班級統一收集檢體，檢體檢送醫院前請將學生名冊以電子檔先提供給醫院。 

※如學生家長自行補送檢體，請告知容器外需標示清楚學童資訊：學校名稱、班級、座號、姓名、身分

證字號。 

 ※學生姓名請勿用墨水蓋章，並免遇水沾濕模糊造成檢體無法辨識。 

二、檢體退件說明： 

    1.採檢不良：檢體量不足或內容物非所需檢體或未採集到所需檢體。 

    2.學童資料(學校、班級、座號、姓名、身分證字號)標示不清楚，影響檢驗報告判斷。 

    3.未提供學生名冊電子檔，延誤檢驗收件時間。 

三、檢體送檢說明： 

區域 檢體回收作業方式 說明 注意事項 

花蓮區 

1.檢查人數大於85人 
2.花蓮市臨近學校 

1.安排指定日期統一派車收取(派車時間：上午9
點30分)。 
2.若未能收集齊全之部份檢體，則請校護收集後

擇期送交醫院。 
3.如自行送檢，請於111/10/17(一)以後開始，並

於上午12點前送達。 

一、蟯蟲及尿液(含匿名篩檢人

數)：每日檢驗人數上限600人。 
二、若排定日期有困難者，請聯絡

花蓮慈濟醫院承辦人，可另行討論

安排送檢日期。 
(承辦人：謝婉婷，連絡電話：

03-8561825*13132) 
1.檢查人數小於85人 
2.距離花蓮市較遠之學校 
3.路程較遠之學校 

1.於檢查當日收齊檢體，送交醫院工作人員。 
2.如自行送檢，請於111/10/17(一)以後開始，並

於上午12點前送達。 

玉里區 
1.請各中心學校依照玉里慈濟醫院安排指定日期時間統一派車收取 
2.若未能收集齊全之部份檢體，請於檢查當日收齊檢體，送交醫院工作人

員。 

一、蟯蟲及尿液(含匿名篩檢人

數)：每日檢驗人數上限200人 
二、若排定日期有困難者或需自行

送檢者，請聯絡玉里慈濟醫院承辦

人，可另行討論安排送檢日期。 
(承辦人：管理室陳秀金組長，連

絡電話：03-8882718轉分機732) 

 



 

四、匿名檢體採集說明： 

※由縣府指定學校複製尿液、蟯蟲匿名送檢，並將受檢學生數5%重複收取尿液、蟯蟲，編寫姓名、 

座號等資料後併入受檢名冊送交本院。 

項次 項目 作業方式 

1 尿液 
1.應遵照檢體程序同時分裝兩管 
2.正確的檢體傳送及保存方式送檢 
3.避免不同時間採檢或未依標準程序採檢造成結果比對差異 

2 蟯蟲 
1.應遵照檢體程序同時分裝成兩份 
2.避免不同時間採檢或未依標準程序採檢造成結果比對差異 

 

五、匿名檢驗結果判定： 

※尿液檢查： 

  定性分析結果對照符合判定範圍：前後一個數值 

項次 項目 檢驗值 

1 尿液葡萄糖 (Glucose) —，+/-，1+，2+，3+，4+ 

2 尿液蛋白質 (Protein) —，+/-，1+，2+，3+，4+ 

3 尿液潛血 (Blood) —，+/-，1+，2+，3+，4+ 

4 尿液pH值 5，5.5，6，6.5，7，7.5，8，8.5，9 

※蟯蟲檢查：原則上無容許範圍，但因人為因素未依標準採集檢體者，不在此限。 

 

六、醫材及報告運送作業方式： 
項目 作業方式 

檢體盒之醫材發送 

1.花蓮區： 

 ①醫材：請到醫院或各中心學校領取。 

 ②學生檢體標籤：請各校校護於檢體回收前到醫院領取。 

 ③若無法於 111/9/12(一)或檢體回收前一周前提供受檢學生名冊者,則無法 

   製作學生標籤,敬請見諒 

2.玉里區：敬請各中心學校校護與玉里慈濟醫院承辦人連絡領取。           

(承辦人：管理室管理室陳秀金組長，連絡電話：03-8882718轉分機 732) 

3.依各校 110學年度健檢人數 50人次以下+10%,50人次以上+5%，提供醫材

數量；各中心學校備有 10%複檢備品,醫材如有不足部份，請向中心學校領取。 

報告核發與領取 

1.花蓮區：統一至醫院領取報告(若有特殊需求可提出)。 

2.玉里區：敬請各中心學校校護與玉里慈濟醫院承辦人連絡領取。          

(承辦人：管理室陳秀金組長，連絡電話：03-8882718轉分機 702) 

3.報告核發包含學童個人報告、矯治回條、蟯蟲用藥治療單、檢查結果各 

  項目分析統計表。 

§慈濟醫學中心 關心您的健康§ 


